江门市祥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含油污水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为此，江门市祥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江门市佰博环保有限公司承担江门市祥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含油污水处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一、建设项目概况

江门市德润工业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位于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禾冈管理区天字坝（土名），江门市德润工业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现有厂区总占地面积为22500 m2，主要建设内容为储油罐区和装卸码头，实际设有4个2500m3的固定顶储罐，1个1290m3的固定顶储罐、1个1000m3的固定顶储罐、1个6000m3的固定顶储罐。目前储油罐区具备储存、中转重油的功能，最大贮存量为1.4632万m3；油码头具备靠泊3000吨级船舶装卸作业的功能，主要装卸的油品有重油等。江门市德润工业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1月进行项目转让，将德润项目整体转由江门市祥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并运营，江门市德润工业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不再进行该建设项目运营。祥顺环保科技有限由于发展需要，拟新建一座处理能力为500m3/d的含油污水处理站，用于收集处理船舶上产生的含油污水。本项目总投资额为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0万元。本项目不新增占地面积。项目地理位置示意详见附图。
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概述

营运期环境影响：废气主要为污水厂产生的恶臭、有机废气。废水主要为含油废水；固体废物主要有污泥、废药剂包装袋、废矿物油、废活性炭、废过滤膜等；噪声主要为各种机械运行会产生机械噪声；项目环境风险主要为废矿物油等物质泄露的风险。

三、主要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

营运期环境保护对策：（1）污水站废气经碱液喷淋处理+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含油污水暂存罐废气经油气回收+二级活性炭装置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2）含油污水采用“隔油池→废水收集池→破乳→沉淀→生化系统→沉淀→终沉→臭氧氧化处理工艺，尾水排至荷塘污水处理厂。（3）选用低噪声水平的生产设备，合理布局、利用墙体遮挡、采用基础减震等措施控制噪声产生和传播。（4）污泥、废矿物油、废活性炭收集后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废药剂包装袋交由废品商回收。（5）厂区内全部水泥硬底化处理，加强风险管理，制定事故应急预案。通过上述污染控制措施，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不大。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用地合法，符合相关用地和建设规划的要求。项目建成后产生一定的废气、废水、噪声及固体废弃物，项目拟采取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可靠，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满足相应的国家及地方排放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只要建设单位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施，在运营过程加强管理，使其正常运行，建立健全环保机构和规范环保管理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察，本项目是可行的。
五、公众参与方式

（1）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网络链接：http://jmbaibo.com/  。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询意见期间向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或建设单位索取报告书（简本）。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附近居民和可能直接或间接受本项目影响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jmbaibo.com/ 。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信函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反馈。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七、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门市祥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3829291051；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禾冈管理区天字坝（土名），邮箱：jmbaibo@foxmail.com。
建设单位：江门市祥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盖章：
2024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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